
 

对对第第九九届届理理律律杯杯模模拟拟行行政政诉诉讼讼案案件件材材料料问问题题的的答答复复和和解解答答  

22001111 年年 1100 月月 1155 日日 

 

一、 对赛题材料中有关书面表述提出的问题及答复： 

1． 起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第 2 段第 1 句中“原告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针对被告

所属京华市社会福利保障中心接受黄金叶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1000万元”，改

为“原告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针对被告下属京华市社会福利保障中心接受黄金

叶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1000万元。” 

2． 起诉状第 2 页第 2 段第 11 行中“而且该项活动中所竖立的赞助用语并非广告宣

传活动”，改为“而且在该项活动中竖立赞助用语的行为并非广告宣传活动”。 

3． 起诉状第 2 页倒数第 1 行中“使用赞助用语开展作为比赛”，改为“使用赞助用

语开展作文比赛”。 

4． 起诉状最后一段第一句中“原告认为，我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已经批准了《世

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改为“原告认为，我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

常委会已于 2006年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5． 起诉状附件一申请书“申请理由”下第 1 段第 5 行中“我国以及签署并生效”，

改为“我国已经签署并生效”。 

6． 起诉状附件二回复函第 2段第 1行“您举报的京华市社会福利保障中心涉嫌违法

接受黄金叶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赞助的行为、与该公司合作在周边县域开展以黄金

叶公司赞助用语为题的中学生作文比赛、以及与该公司合作在上述活动中进行烟

草广告宣传等活动的申请已经收悉”，改为“您就京华市社会福利保障中心接受

黄金叶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赞助的行为、与该公司合作在周边县域开展以黄金叶公

司赞助用语为题的中学生作文比赛活动、以及与该公司的合作活动涉嫌违法进行

烟草广告宣传等活动的举报申请已经收悉”。 

7． 附件四《民政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被申请人称”部分第 2项第 2句“被申请

人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批准成立的社会公益机构，由资格和能力从事社会公益

活动”，改为“被申请人下属京华中心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批准成立的社会公

益机构，有资格和能力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8． 附件四《民政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被申请人称”部分第 5项第 2行中“中学

生作文比赛是被申请人开展的”，改为“中学生作文比赛是被申请人下属京华中

心开展的”。 

9． 附件四《民政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被申请人称”部分第 6项后一段第 1行中

“被申请人确实接受了第三人捐赠的 1000 万元”，改为“被申请人下属京华中心

确实接受了第三人捐赠的 1000 万元”。 

10． 附件四《民政部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部认为”部分第 2 项第 1 句“被申请人是

国家依照法律和政策成立的专门从事社会福利保障公益事业的机构”，改为：“被

申请人下属京华中心是国家依照法律和政策成立的专门从事社会福利保障公益



 

事业的机构”。 

11． 附件四《民政部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部认为”部分第 3 项倒数第 2 行中“而且

捐赠活动也不是‘带有冠名、冠杯内容的赛事、演出’活动中的广告”，改为“而

且捐赠活动也不是‘带有冠名、冠杯内容的赛事、演出’活动中的广告行为”。 

12． 附件四《民政部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部认为”部分第 4 项第 2 行中“因此被申

请人接受第三人的捐赠”，改为“因此被申请人下属京华中心接受第三人的捐赠”。 

 

二、 对赛题有关事实疑问的解答： 

1. 问题：望组委会对京华市民政局与京华市社会福利保障中心间的关系进行详细说

明，并对京华市社会福利保障中心本身的性质进行详细说明。 

解答：《案件材料》已说明：“京华中心为依法成立的公益组织，有国家法律和政

策许可的从事公益活动的资质和能力。”故该中心是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合法登记注册并从事公益活动的社会团体。其业务主管单位为市民政局。 

2. 问题：黄金叶烟草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什么？除了烟草之外是否还经营其他业务？

烟草生产经营是否为其主营业务？ 

解答：参照我国烟草专卖制度。 

3. 问题：黄金叶公司派员参加该项比赛时，其人员的服装是否有注明“黄金叶公司”

等企业标识？ 

解答：所派人员身穿该公司的工作服，前胸印有“黄金叶公司”字样，手臂上带

有“志愿者”袖标。 

4. 问题：京华中心与黄金叶公司签订的捐赠协议中对于黄金叶公司的权利义务规定

具体是什么？能否提供具体的捐赠协议内容？ 

解答：被告人及其下属京华中心并未提供有关捐赠协议。该协议的存在是从媒体

报道的中得知的。 

5. 问题：京华市的性质是什么（直辖市、地级市还是国务院规定的较大的市）？ 

解答：京华市是直辖市。 

6. 问题：材料中提到的写有赞助用语“金叶映秋实，华彩写人生”的大幅标语和各

种展示牌是否写有诸如“黄金叶公司祝中学生作文比赛举办成功”等类似标语？ 

解答：以案件材料所写的事实为准。 

7. 问题：原告蓝天在其《起诉状》中所提及的诉讼请求是否可以稍加变更？ 

解答：请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案件情况和我国法律实践制定你的方案。 

8. 其他问题不进行解答。 

 



 

三、 对比赛规则问题的解答： 

1. 请问 11月 14 日是一式八份的纸质档的寄达时间还是发信时间 ？ 

2. 请问在整个庭审过程（陈述、提问答辩以及总结）中评委都可以打断提问吗？是

否是每一阶段评委提问后，选手的答辩都要计算在该阶段的时间呢？例如原告在

陈述的时候评委打断并提问，那原告的回答时间是否计入 20 分钟内？或者是原

告在总结的时候，评委打断并提问，那原告的回答时间是否计入 5分钟内？ 

3. 请问在提问答辩阶段，评委是否可以询问提问方？鉴于提问方只有五分钟，建议

修改为评委只对答辩方提问。 

4. 请问在回答评委提问的过程中，一名队员回答完毕后，是否允许另外一名队员进

行补充？ 

5. 比赛日程表中规定 11月 14日同时提交起诉状和答辩状，鉴于现实生活中答辩状

是在接到起诉状之后再提交，请问该条规则是否应当有所修改？ 

6. 小组赛几进几，是否循环？ 

7. 书状中能否增加图、表等内容? 

8. 有关“7.4 身份保密规定”中所述“即使评审无意间加以询问，队员亦应婉转予

以拒绝，违反者予以扣分”一条，恐过于严苛，是否可以解释为“即使评审无意

间加以询问，队员违反规则恶意透漏者，予以扣分”？ 

 


